
 
 

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

关于对以前报告期披露的母公司财务报表数据 

进行追溯调整的专项说明 

 

一、追溯调整事项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》的规定，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

原因丧失了对原有子公司控制权的，在个别财务报表中，处置后的剩余股权能够

对原有子公司实施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，按有关成本法转为权益法的相关规定

进行会计处理。 

2011 年末，本公司对深圳市深南燃气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100%下降为

40%，对上年同期母公司报表（2011年 9月 30日资产负债表及 2011 年 1-9月份

利润表）相关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项    目 2011 年 9 月 30 日重述前 2011 年 9 月 30 日重述后 

长期股权投资 1,477,203,849.82 1,475,207,481.43 

资本公积 357,491,063.69  357,833,502.26 

盈余公积 297,223,928.72 298,129,609.56 

未分配利润 465,017,145.21 461,772,657.41 

投资收益 57,192,187.72 50,324,976.58 

二、董事会意见 

本公司对上述财务报表中相关项目的调整符合国家颁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解

释第 4号》的相关规定，使财务数据更具可比性，能够更好地反映母公司的财务

状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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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




